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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国际制度经常通过成员资格及分类标准设置区隔以排斥或限

制后来者。探究后来者参与这类制度的实践既有助于拓展国际制度研究,

也契合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需要。与既有研究的预期不同,后来者的身份

承认问题可能在其加入该制度后变得更为突出,同时矛盾在制度环境中也

能得到一定控制。面对封闭性制度,后来者权衡自身参与目标、参与条件及

制度封闭规则,有针对性地构建并调整身份叙事,创造可提升自身影响力的

空间。中国参与相关国际制度的实践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在寻求进入制度

的阶段,参与目标相对有限,基于自身条件有望在封闭规则下达成所期待的

参与水平,倾向于依循制度封闭逻辑,在其框架内展开身份叙事;伴随参与

进程的推进,参与目标提高,虽自身条件有所优化,但在既有规则下可能难

以转化为制度地位的提升,因此倾向跳出制度封闭逻辑,扩展身份叙事框

架。中国在参与北极治理过程中,针对北极理事会等封闭性制度的“近北极

国家”和“北极利益攸关方”的身份叙事充分展示了这种实践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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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中各种带有封闭、排斥与分隔色彩的制度安排日益为人所注目。

由于各种历史及现实的原因,中国成为许多国际组织和机制中的后来者,
 

话

语权不足,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随着自身利益及影响力的拓展,除了要应

对来自美国的“规锁”,中国在逐步进入某些区域及领域治理机制的过程中,

难免遭遇其他国家或明或暗的排斥和限制,面临如何同各种已存在的封闭

性制度安排打交道的挑战。在学理研究中,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实践往往

被视作寻求身份及地位承认的过程,而身份地位的承认有类型和程度之分,

相关实践进程在近年已进入了新阶段,呈现出不少新的变化。① 一个例子

是,中国积极参与北极治理,寻求提升制度内话语权,但作为域外国家在北

极理事会等关键机制中受到明显限制,中国的应对举措在获得观察员身份

后出现了某种竞争性色彩。既有研究认为,后来者进入制度意味着身份承

认和社会化进程的开启,国际制度为接纳国家的承认诉求提供特殊路径,有

助于其融入和支持现状,而地位与身份承认的受挫将导致国家间的冲突。②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为什么中方的态度在取得制度参与机会后反而变得具

有竞争性?
 

同时面对明显的排斥和限制,为何中方的反应又是有限度的,并

未转变为直接挑战? 应当如何理解这一实践动态?

结合中国外交实践的新变化,本文试图打破既有简单化思维,在国际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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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社会封闭性研究基础上,提出“后来者如何应对封闭性制度”的研究问题,

以由制度参与目标、参与条件及制度封闭规则三者相互参照所界定的制度

封闭可渗透性为中心,解释作为后来者的中国在参与特定封闭性制度过程

中的身份叙事的变化。本文力求从两个方面拓展既有研究。首先,社会封

闭性是国际制度研究的新兴议程,揭示了国际制度中普遍存在的区隔与排

斥安排。但现有研究更强调其结构性特征,对受限制方的能动实践探究不

足,局限于后来者如何通过适应制度的排他性逻辑来获得接纳,忽略了它们

在参与之后针对封闭性持续的身份承认实践。① 针对这一不足,本文力求展

示后来者因应制度封闭性的策略能动性,解释其变化的机理。其次,从应对

制度封闭性的视角推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研究。参与国际制度是中国国

际关系研究的经典命题,以往讨论偏重于中国如何通过接受和融入制度来

获得身份承认,相关实践也被设定为一个相互合法化及社会化的过程,契合

特定历史阶段的实践特征。② 但是,国际制度同样具有社会封闭性,制度参

与中的承认实践是持续的过程,既有相互合法化,也有彼此去合法化,既有

平等和尊重基础上的承认,也有回应等级与排斥的斗争。承认问题贯穿于

一国参与制度的过程始终,在进入制度后可能更为突出,同时又在制度情境

下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场景的特性。随着中国与国际秩序的互动进入新的历

史阶段,中国参与国际制度过程中的承认实践也需要更为及时全面的动态

分析。

本文首先梳理有关国际制度封闭性研究的进展,说明承认政治在制度

参与上的延续性,提出受限方应对制度封闭性的策略问题,进而聚焦于话语

维度,论证中国作为后来者在参与封闭性制度的过程中,如何基于自身参与

目标和条件的变化,比照制度封闭规则,灵活构建并调整自我身份叙事的实

践逻辑。本文通过中国参与北极治理过程中与北极理事会等机构的互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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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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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典型案例,对相关机制加以展示和检验。

一、
 

国际制度的社会封闭性政治

国际制度研究长期围绕制度如何推动成员间合作、促进公共产品的供

给展开。① 现实中,国际制度并不总是提供公共产品,也不都是开放与平等

的。相反,它们往往设置成员资格和分类标准来排斥和限制某些行为体,不

仅成员与非成员间存在区隔,成员间也存在着类别和等级之分。近几年来,

一些学者引入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封闭理论,聚焦于国际制度中广泛存在

的对于不同行为体的社会排斥与区隔,关注制度封闭性如何为主体实践所

构建和再生产,分析国际制度生产并分配俱乐部物品的社会封闭逻辑,强调

封闭性是国际制度重要的构成性特征与制度演进的关键动力。②

洛拉·维奥拉(Lora
 

Viola)发现,国际制度往往只为有限的成员(被称

为“局内人”)生成权威和红利,其关键规则包括确定成员与非成员的界限,

并在成员内部做出等级区分。即使在部分有限制地吸纳局外人之时,局内

人也往往通过在制度内进一步划分出小团体,将封闭性转移到制度内部。

维奥拉归纳了三种制度封闭模式,分别是同化的多边主义、分层的多边主义

和排他的多边主义。同化的多边主义以满足特定标准作为获取成员资格的

前提。分层的多边主义在成员间不对称地分配权责,将权威限制在少数成

员中(如联合国安理会)。排他的多边主义则严格局限于特定行为体。国际

制度中的封闭逻辑以各种形式得以延续和再生产。③

特里斯坦·奈勒(Tristen
 

Naylor)则重点讨论制度封闭性的生成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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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生成和维护制度的封闭性,局内人可能设置明确正式的资格规则(如欧

盟的成员标准),也可能借助非正式的惯例(如七国集团的成员标准)来划定

区隔边界。这些标准可以是物质性的(以某种功能性理由为支撑),也可能

是基于观念因素的(如意识形态的相近性)。实践中有三种封闭性逻辑较为

普遍,或是以能力、责任、贡献为根据,或是将成员资格限制于某个(基于地

理建构出的)“区域”,或是基于某种文化、历史或意识形态的相似性。具体

规则往往包含上述逻辑的某种子集。例如,二十国集团体现了以实力影响

和区域代表性为基础的排他性逻辑。① 此外,局内人还可能借助某些程序和

规则(如国际法中先例/先占规则)来延缓向上和向下的等级流动。一些国

际组织以惯例和程序等理由拖延对于投票权的再分配。②

上述研究凸显了国际制度的社会封闭性特别是制度封闭与排斥(以及

随之而来的地位与承认政治)在后来者参与国际制度后的延续。不过,它们

更多强调的是秩序封闭与制度排斥的结构性特征,关注局内人如何利用制

度来制造、维系并再生产不同行为主体间的社会区隔和等级,忽略了被排斥

方应对制度封闭性的能动实践。实际上,受排斥和限制的国家不是被动的

承受者,相反存在多种选择,既可融入,也可挑战抗争,还可采取疏离、无视

或中立的态度。融入是试图进入其中;挑战抗争表现为质疑并挑战某一封

闭制度,试图取代或推翻;疏离、无视和中立表现为有意识地同相关制度保

持距离,不主动去改变现状。被排斥和限制对象的能动反应不仅表现不同

主体及不同制度间的差异,还体现同一主体与某项既有制度互动过程中的

变化。对于后来者而言,获得参与机会,从局外人向局内人转变,以及进入

制度后的角色转换和地位提升,都需要一定过程。在此过程中,后来者既有

突破制度封闭性、提升制度地位的意愿,也具有主动创造性作为的能力,需

要在寻求身份承认的过程中适应具体情况以调整策略。制度参与进程中的

实践动态是复杂多样的,对具体互动的分析还有待拓展。本文结合中国实

践,纠正对国际制度参与实践的主流认识,聚焦于制度封闭性政治的话语维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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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析后来者在参与特定制度的过程中从“寻求进入”到“进入之后”针对

制度封闭性的身份叙事调整,揭示其策略能动性。

二、
 

后来者应对封闭性制度的身份叙事

同以往有关国际制度成员及权威分配的讨论不同,国际制度封闭性的

研究突出强调相关安排的社会性特征。① 围绕制度的封闭性,各方既有权威

与利益争夺的动机,以及制度绩效的考量,还要考虑社会影响及约束。相关

过程除了实力与利益博弈,还表现在话语权较量,进而国家根据自身参与目

标及制度封闭特性选择并调整身份叙事,成为分析制度参与实践的重要

维度。

(一)
 

制度封闭政治中的正当性竞争与身份叙事

制度封闭性是一种社会性存在。在塑造制度封闭性的政治竞争中,先

入者/局内人是开放或是排斥,后来者/局外人是参与或是挑战,双方都要说

明和论证自身主张,对对方的诉求做出回应,力争获得支持和减少阻力。②

在一般情况下,局内人固然拥有优势,但同样要为制度的封闭性安排辩护,

说明区隔的依据和排斥限制他者的理由,论证相关政策和规则的正当性。

同样,受限制方在回应制度封闭性时,也要对自身的诉求和选择做出辩护,

寻求突破排斥,要提供理由来促使制度的接纳,质疑或挑战制度封闭性安

排,也要对自身诉求进行解释。国际制度封闭性由后来者与局内人间持续

的话语竞争所塑造,是各方正当性彼此制约的结果。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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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针对制度封闭性的策略集中体现在对自我身份的话语表达中。受

限制方是否/能否参与,以及以何种方式参与制度,是建构和实践自身制度

身份,将自身同其他个体或群体相联结或分离的过程。① 话语叙事是国家界

定利益、传递信息、赋予意义、框定认知、沟通并塑造主体间观念的关键机

制。其中,不同场域中的身份叙事将上述要素和情节以特定的逻辑排列组

合后建构自身身份,表达自身的社会定位及与他者的关系。② 就制度封闭性

而言,一方面,为了论证自身特殊地位及权威的正当性,局内人可能暗示被

排斥者缺乏必要资质,难以承担责任,或者声称被排斥者的异质性将破坏共

识或干扰决策,甚至构成威胁。例如,西方世界通过构建诸如“文明”与“野

蛮”、“先进”与“落后”、“民主”与“专制”等概念对立,以排斥和限制非西方国

家。另一方面,受限制方尝试构造特定的身份叙事说明自身获得参与机会

和权威的理由,推动他者对于自身目标的承认。在寻求进入制度、提升制度

地位、获得身份利益及价值承认的过程中,后来者需要结合自身目标和实际

情况,调整自身的身份叙事以推动实现自身诉求。不同的话语框架展示了

行为体在制度参与不同阶段对制度封闭的应对策略,是分析相关实践的有

力抓手。③

(二)
 

制度封闭的可渗透性与参与策略的调整

如何解释受限制方的身份叙事在参与制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变化? 国

家对制度身份的追求是地位政治的一部分。社会学中有关群体区隔及地位

①

②

③

某个局外人进入制度和秩序的过程还要处理同其他局外人的关系。参看赵广

成:《挤车困境与博弈过程中的身份转移问题———以转型国家与国际体系及体系内外国

家的关系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2期,第39—47页。实际政治动态更加

复杂,值得今后深入研究。

Richard
 

Ned
 

Lebow,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Search
 

of
 

Oursel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46.关于叙事和身份关系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可参

看莱娜·汉森著,孙吉胜
 

、梅琼译:《话语分析与波斯尼亚危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

版;Charlotte
 

Epistein,
 

The
 

Power
 

of
 

Word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irth
 

of
 

an
 

Anti-Whaling
 

Discours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8.
Emanuel

 

Adler
 

and
 

Vincent
 

Pouliot,
 

“International
 

Practice,”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1,
 

No.3,
 

2011,
 

pp.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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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策略的研究强调群体边界可渗透性的重要性①,这被国际关系学者应用

到国家地位寻求和管理问题的研究中②。具体到封闭性制度的问题上,边界

的可渗透性是受限制方对于进入制度、获得特定地位、进而分享并提升治理

权威可能性的判断,考察的是特定行为体的制度参与目标同其依据自身条

件在特定封闭规则下所能获得的参与机会间的差距。

制度封闭的可渗透性首先考察制度参与机会的大小,取决于特定制度

封闭规则所设定的标准与后来者所具备的参与条件间的对照。制度封闭

规则设定后来者获得某种制度地位所要具备的特定条件。国际制度的封

闭性不是绝对和固定的,并非简单的封闭与开放二分。基于制度绩效及正

当性的考虑,局内人可能作出妥协和变通,通过一定规则有选择地容纳若

干后来者,使之扮演有限的辅助角色。③ 在进行排斥与限制的同时,封闭

规则的存在也为某些行为体留下争取成员资格及提升制度权威的操作空

间。不同封闭规则设定的标准高低不同,开放性程度不一,既可以基于可

能改变的个体禀赋与能力特征(如物质实力),也可能针对难以改变的某些

类别属性与群体特征(如种族和区域)。此外,不同封闭规则在界定与执行

层面可被重新解释或发挥的弹性(flexibility)有所不同,正当性与社会接受

程度有高低之分,都将影响受限制方在话语等维度的行动空间及策略

选择。

制度封闭的可渗透性除了由相关规则塑造,取决于自身条件与制度标

①

②

③

社会身份(又称社会认同)理论是典型代表。参看曾向红、张峻溯:《偏离“欧洲

化”:身份管理策略视角下的土耳其外交转型》,载《欧洲研究》,2022年第1期,第136—

162页;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
 

Quest
 

for
 

Status:
 

Chinese
 

and
 

Russian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
 

“Status
 

Seekers:
 

Chinese
 

and
 

Russian
 

Responses
 

to
 

U.S.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4,
 

No.4,
 

2010,
 

p.66;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Russia
 

Says
 

No:
 

Power,Status,and
 

Emotions
 

in
 

Foreign
 

Policy,”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Vol.47,
 

No.3-4,
 

2014,
 

pp.269-279.但对身份管理策略的选择、变更和演进等机制还有必要做更为精细的

研究,这也是本文提出的研究议程所致力探究的。

Xiaoyu
 

Pu,
 

“Status
 

Quest
 

and
 

Peaceful
 

Change,”
 

in
 

T.V.Paul
 

et
 

al.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eaceful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369-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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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间的对比,还相对于特定对象的参与目标而言。参与目标是相关主体对

于自身制度内参与深度与广度的期待,包含对参与制度的领域范围、影响力

和话语权大小以及各种制度红利分享等目标的要求。国家往往基于各种条

件变化(包括受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设定调整自己在区域及全球治理中

的制度参与目标。参与目标及条件不是固定的,目标受条件影响,随着参与

能力和实践条件的变化,国家的参与目标在不同的参与阶段出现调整。但

现实中,自身能力和条件的改善却可能与制度封闭的标准及程序要求并不

匹配。对于后来者而言,一方面,自身经验和实力的增长,结合其他因素的

刺激,往往提高其制度参与目标,但这些变化却可能并不契合制度封闭标准

所设定的要求,不能顺利有效地转化为其在该制度框架内地位的提升。结

果,在封闭规则的约束下,参与水平与参与目标间出现落差并逐步扩大,制

度封闭可渗透性下降。这也是进入和参与制度后,政治承认问题变得更加

突出的关键原因。

因此,在参与制度前后,后来者对制度封闭可渗透性的理解和判断会发

生转变,进而导致参与实践的变化。具体表现之一是身份叙事的调整。作

为封闭性政治的枢纽,制度封闭规则是相关身份叙事的基本逻辑参照。如

果相对于参与目标而言,比照区隔规则和自身条件,制度封闭的可渗透性

高,为后来者提供了实现制度参与目标的路径,并为后续的调整保留了可

能,那么后来者将受到鼓励,通过既有制度框架下的针对性努力来摆脱限

制,加入制度并分享权威。这在身份叙事中表现为依循制度封闭逻辑来论

证自身取得参与资格或提升制度地位的理由(可称为依循型身份叙事)。反

之,如果基于自身参与目标,比照自身的参与条件和制度封闭规则,进入制

度并分享权威的门槛高,制度封闭的可渗透性低,限制和约束更严格,在既

有框架下可利用的空间和达成治理参与目标的可能性更小,后来者就有更

强的动机通过修正乃至挑战既有封闭性规则来打开机会空间。这在身份叙

事中则表现为跳出既有制度标准和逻辑的束缚,诉诸其他的框架及依据构

建和表达自我身份(可称为扩展型身份叙事)。

(三)
 

后来者寻求进入制度的依循型身份叙事

后来者寻求进入国际制度的过程是相关方就后来者以何种身份和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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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制度不断进行利益博弈和双方关系磨合的过程。在后来者寻求介入某

一治理领域的过程中,初期经验、能力和资源等条件往往存在不足,其制度

参与目标也是有限的。对于他们而言,在特定议题领域治理中占据重要位

置的国际制度所提供的参与资格,包括信息获取与意见表达机会等制度红

利,即使是不完全的和受限制的,也比被排斥在外的状况更有吸引力。① 因

此,后来者在寻求参与制度的阶段更愿意克制自己的诉求。相关领域及制

度的重要程度越高,后来者越迫切地寻求参与这些制度的机会,越可能妥

协,降低自身的目标和要求,进而对制度封闭可渗透性的判断更为积极,愿

意依循既有制度的宗旨和规则,接受局内人所设置的准入条件,甚至容忍某

些限制性要求乃至歧视性安排。

同时,对局内人而言,在一定程度内接纳特定国家的参与可能有助于减

轻成本负担,增进制度红利,提高制度绩效和正当性;而忽略或否定后来者

的参与诉求,可能不利于治理资源的争取和动员,加剧后来者的不满,刺激

其转向别的制度或创建竞争性的制度。考虑到制度效能及道义压力,局内

人可能有选择和有限度地对后来者(特别是具有一定的实力及影响,且表露

出更强合作意愿的国家)开放制度(包括建立某些特殊的灵活性安排),除了

可以吸纳资源,还可以缓解社会压力,分化反对力量,反过来也给后来者以

一定的鼓励。

综合上述因素,后来者和局内人在一定的互动阶段存在着妥协空间,后

来者的有限目标与局内人的接纳空间相呼应,参与条件的提升能够转化为

更大的制度参与机会。在身份叙事中,在后来者寻求制度参与的阶段,由于

其目标预期较低,即便自身参与条件有限,制度封闭规则仍呈现出一定的可

渗透性,可利用的空间相对较大,后来者倾向于依循既有制度的封闭逻辑来

展开自我身份的表达,塑造展示相关属性特征,提供各类证据(包括对自己

同其他局外人的区分)说明自身满足或部分满足其资格要求。这类叙事往

往伴随对局内人/先入者优势地位的承认,提供配合制度宗旨和行动的承

① G.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Vol.87,
 

No.1,
 

2008,
 

pp.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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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后来者试图借此说服和安抚局内人,得到进入制度的机会。①

有关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既有研究基本都围绕着进入制度这一阶段的

实践展开,形成某种固化思维。需要说明的是,依循型的身份叙事仅仅意味

着对既有封闭逻辑的利用和发挥,不意味着对制度规范的内化,后来者并不

一定以此为标准改造自我以实现所谓的“社会化”。除了努力论证自身认

可、符合或接近相关标准,后来者还可以对既有规则的封闭逻辑创造性地延

伸和发挥,利用其弹性空间,创造某些新的身份表达来争取参与机会。依循

是针对规则而言的,未必表现为对局内人话语的附和,有时可能表现为对后

者的驳斥,指出既有安排如何偏移了其所标榜的封闭逻辑(如某种“共同体”

认同标准),通过话语强制来推动制度的扩容和对自身的接纳。②

(四)
 

后来者进入制度后寻求提升地位的扩展型身份叙事

参与国际制度是个不断推进的实践过程,有关封闭性的承认斗争不会

随着制度参与的实现而终结,对成员地位的形式承认或者称代表权承认是

一种有限的承认。当局内人接受他者进入体系时,并不必然承认他者具有

与自身同样的权利和尊重。③ 对于后来者而言,在介入相关领域治理并参与

相关组织活动的过程中,随着知识积累和能力提升,制度参与诉求也在提

升,可能突破此前的范围寻求扩大参与领域和提升水平,扩展到某些局内人

更加敏感的议题,争取获得更大话语权和影响力。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既定的封闭性安排下,此前妥协所付出的成本不断累积,收益的边际增长

①

②

③

关于话语争辩,可参看Thomas
 

Risse,
 

“Let's
 

Argue:
 

Communicative
 

Action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4,
 

No.1,
 

2000,
 

pp.1-39;
 

Nicole
 

Deitelhoff,
 

“The
 

Discursive
 

Process
 

of
 

Legalization:
 

Charting
 

Islands
 

of
 

Persuasion
 

in
 

the
 

ICC
 

Cas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3,
 

No.1,
 

2009,
 

pp.33-65;
 

Harald
 

Müller,
 

“Arguing,
 

Bargaining
 

and
 

All
 

That:
 

Communicative
 

Action,
 

Rationalist
 

Theory
 

and
 

the
 

Logic
 

of
 

Appropriaten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0,
 

No.3,
 

2004,
 

pp.395-435。
一个经典案例,参看 Frank

 

Schimmelfennig,
 

“The
 

Community
 

Trap:
 

Liberal
 

Norms,
 

Rhetorical
 

Action,
 

and
 

the
 

Eastern
 

Enlarge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5,
 

No.1,
 

2001,
 

pp.47-80。
朱立群:《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解释模式》,第19—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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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变得困难,后来者对未来收益的预期趋于下降。

此外,后来者的进入(特别是数量较大或力量较强的情况下)对于局内

人的利益、权威及制度决策效率构成冲击,推动其确保主导权及降低决策成

本。局内人在有限开放制度的同时也可能强化和延伸既有封闭逻辑,甚至

创造新的封闭逻辑来维护制度内部的权威等级,比如从经济能力标准转向

政治意识形态标准,在容纳某些对象(特别是那些参与条件较好,更可能构

成压力和冲击的对象)之后继续对其地位和行动加以明确限制,又或者是对

此前较为松散的规则进行更为严格的界定和执行,通过更为明确严密的规

则及政策,挤压后来者再阐释和发挥的空间,对于后来者而言,制度区隔在

参与之后可能变得更为明确且强硬。

这些情况都意味着,后来者进入制度并不一定等于融合,承认问题可能

更为突出。一方面,后来者自身参与相关领域治理的目标期待提高;另一方

面,局内人在局部开放后倾向于采取巩固等级和强化封闭的举动,后来者的

参与条件、参与目标及制度封闭规则三者间表现出某种负向联动。参与条

件的提升难以转化为制度参与机会,日渐提升的目标与有限的参与空间相

对照,后来者对制度封闭可渗透性的判断将会逆转,双方互动的竞争性乃至

冲突性可能提升。由于后来者难以在既有框架下突破限制,实现不断提升

的治理参与目标,它们对制度封闭性的感知更为强烈,也就有更强的选择脱

离和挑战其束缚的动机,寻找增进自身在相关领域权威和影响力的其他

可能。

但是,同其他场景下的承认政治相比,国际制度虽然未必为接纳后来者

的承认诉求提供更大空间,但能够提供更为平和的方式以展开博弈,承认政

治的冲突程度及呈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① 国际制度能够从多方

面促进和维系合作以及管理冲突,即便各方的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参与者也

更倾向于保留该制度进行合作。就局内人而言,考虑到自身的形象、信誉及

长远战略利益,也受到制度规则和程序的约束,其无法轻易剥夺后来者业已

获得的参与机会。就后来者而言,在获得一定的参与机会后,考虑到推翻既

① T.V.Paul
 

and
 

Mahesh
 

Shankar,“Status
 

Accommodation
 

through
 

Institutional
 

Means,”
 

pp.165-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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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度的代价(包括各种沉没成本以及制度参与过程中的各种“锁入效

应”),以及挑战制度可能招致的战略疑虑和制衡(以及由此而来的安抚需

要),直接退出和推翻相关制度的成本和风险较高,好处有限且不确定。① 值

得一提的是,既有制度长期存在,因之获得某种“现状优势”,被习惯性地认为

是可接受的。后来者在此前寻求参与制度的过程中往往已公开承认既有制度

包括其区别性安排的正当性,之后若反悔也有声誉上的代价。此前对制度封

闭标准的依循限制了后续的话语空间,进行直接挑战的社会成本和风险不小。

在身份叙事中,相对于自身提高的参与目标而言,后来者在既有封闭逻

辑框架下所能取得的话语空间缩小,缺乏对之进行利用或再阐释的可能,但

直接推翻相关封闭规则和逻辑的难度也不小,故而更倾向于扩展身份叙事

框架,表现为引入或创造对自身更为有利的正当性逻辑来制衡和稀释现有

标准的约束,扩展有关某一治理场域内权威和地位分配的社会评判标准和

认知框架,借之扩展自身的话语空间,进行对自我身份的界定和论述,阐述

和论证自身在某一治理领域的参与诉求及其正当性。这种叙事调整不能简

单归入现状与修正的二分。引入其他规则和叙事基准可以是扩展性质的,

未必会颠覆和推翻既有逻辑。不同的规则可以共存,既构成牵制又互相作

为某种补充。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的基本观点可归纳如下:由于国际制度封闭性的存

在与延续,后来者参与国际制度的实践中存在承认问题,且在后来者进入制

度后可能更为突出;同时后来者能调整自身策略加以应对,在避免冲突的同

时创造参与空间。在后来者参与封闭性国际制度的实践中,后来者的应对

策略和身份叙事的调整受到制度封闭可渗透性的塑造,取决于自身制度参

与目标条件同局内人所制定的封闭规则之间的比较,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

在寻求进入的阶段,其目标多限于进入制度和参与活动,条件的提升可能转

① Robert
 

O.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G.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G.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
 

Crisis,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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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制度内参与机会,故而倾向于依循制度封闭逻辑,在其框架内展开身份

叙事;随着参与进程的继续,后来者参与目标水平提高,而自身条件的改变

却难以匹配特定封闭规则的要求,无法转化为制度参与水平的提升,则更倾

向于偏离既有制度封闭逻辑,扩展自身身份叙事的框架。

以下以中国在参与北极治理过程中应对北极理事会等封闭性制度的身

份叙事作为典型案例,对上述命题进行展示和检验。北极治理是全球治理

的重大新兴场域,以北极理事会为代表的区域治理机制存在明确一贯的基

于地理逻辑的封闭规则。21世纪初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到北极治理中①,在

此进程中,中方对自身的身份叙事进行调整,超出了既有研究的简单化预

期:在进入制度后依然面对着克服制度封闭性的身份承认问题,同时面对限

制和排斥,虽有竞争但没有出现激烈冲突②。探讨这一重要典型案例,有助

于展示研究议程转换的必要性。同时,考察相同国家作为后来者在参与同

一封闭性制度过程中的身份叙事变化,控制或排除诸如实力结构、战略关

系、承认态度、国际制度类型、政体差异及国内精英共识等因素的影响,对制

度封闭可渗透性(特别是参与目标)对身份叙事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三、
 

中国应对北极区域治理制度封闭性的身份叙事

北极治理已成为全球治理的热点。以北极理事会为代表的区域治理制

度有着明显的封闭性特征,对中国等国参与北极治理一直存在明确而严格

的限制,随着北极治理参与进程的深化,中国在获得北极理事会观察员身份

①

②

这背后也被认为有着很强的身份动机。Fuzuo
 

Wu,
 

“Shaping
 

China's
 

Engagement
 

with
 

the
 

Arctic:
 

Nationalist
 

Narratives
 

and
 

Geopolitical
 

Reali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22,
 

DOI:
 

10.1080/10670564.2022.2124353.
孙凯、董利民、赵洋等对这一问题曾有梳理,后文将它们作为竞争性学说进行对

照,或能更好地评估本文提出的制度封闭性政治框架的分析价值。参看孙凯:《参与实

践、话语互动与身份承认———理解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进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4年第7期,第42—62页;董利民:《中国“北极利益攸关者”身份建构———理论与实

践》,载《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6期,第65—77页;赵洋:《身份叙事与中国参与北极事

务身份建构》,载《东北亚论坛》,2022年第1期,第96—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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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对自身的身份叙事进行丰富和调整。① 本节首先说明北极理事会的制

度封闭性,接着梳理中国在参与北极治理的过程中获得北极理事会观察员

身份前后的身份叙事变化,对本文的理论进行检验。

(一)
 

北极理事会及其基于地理逻辑的制度封闭性

北极地区由北冰洋及其边缘陆地组成,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北极冰雪加

速融化,拓展了北极资源开发和航道开通的机遇。北极域内外国家、次国家

行为主体、国际组织和原住民组织等围绕北极治理展开博弈。② 与南极地区

不同,北极地区主要由北极国家基于主权和海域管辖原则分割管理。③ 在北

极圈拥有领土或水域的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俄罗斯、瑞典和美国

八国在1996年共同创建了北极理事会(Arctic
 

Council),从最初的高级别论

坛逐步向拥有永久性秘书处(2013年创立,设在挪威)的国际组织转变,成为

北极问题高级别合作互动网络的关键节点,扮演北极治理议题引领者的

角色。④

根据《北极理事会议事规则》,其活动参与者被分为三种类型:作为成员

的北极国家,作为常任参加者的北极原住民联合体,以及被赋予观察员身份

的非北极国家、全球性或区域性政府间组织和议会间组织及非政府组织。⑤

北极国家即前述领土和领海自然延伸到北极圈内且环绕北冰洋的八个国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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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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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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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ias
 

Albert
 

and
 

Andreas
 

Vasil
 

ache,
 

“Governmentality
 

of
 

the
 

Arctic
 

as
 

an
 

International
 

Reg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53,
 

No.1,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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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https://

oaarchive.arctic-council.org/bitstream/handle/11374/940/2015-09-01_Rules_of_Procedure_

website_version.pdf? sequence=7&isAllowed=y,访问时间:2023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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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它们以这一地缘属性为核心,强调北极治理的区域属性,主张北极国家

对北极治理的主导权。它们彼此间不乏分歧,但都不愿仿照《南极条约》来

构建北极区域治理体系,反对限制本国的主权管辖,力求控制域外行为体对

北极事务的介入。1996年北极理事会的创始文件《渥太华宣言》(Ottawa
 

Declaration)将北极理事会的成员限定为八个北极国家,任何新的正式成员

的加入都需要它们的一致同意,并修订《渥太华宣言》。① 几个原住民联合体

是北极理事会的常任参加者,它们可就委员会所有问题决策发表意见,但是

没有投票权和决策权。② 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可以是非北极国家,也可以是国

际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北极治理有相当部分领域属于国际公域。一段时

间以来,北极气候变化引起普遍担忧,同时域外国家注意到北极海洋通道和

自然资源开发的机会。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和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亚洲国

家纷纷出台各自的北极政策,积极寻求制度性参与北极治理的路径。③ 对于

域外国家而言,获取北极理事会观察员身份能带来一定好处,包括受邀旁听

会议和参与北极理事会工作组相关项目等。

然而,北极理事会是具有严格封闭性的区域俱乐部。观察员身份需申请

并经审核批准方能获得。即便是观察员,其参与理事会的范围和程度同样受

到明确控制。英国、德国、荷兰和波兰四国在1998年成为第一批观察员国。④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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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07年中国初次提出申请时,北极理事会对观察员的准入标准及观察员

作用的具体界定还不明确。到2011年5月北极理事会努克部长级会议时,

欧盟、日本、韩国、新加坡、意大利和印度同时提出申请,这促使理事会成立

一个工作组来制定更明确的指导方针,同时宣布停止受理临时观察员申请。

反对增加观察员的理由包括可能冲击该机构的俱乐部属性,削弱理事会活

动的一致性,使会议等活动变得程序烦琐,以及削弱原住民团体的声音等。①

2011年努克部长级会议明确了申请成为正式观察员必须满足七个条件,包

括承认北极国家在北极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等,同时限制观察员的主

要作用为对北极理事会的工作进行观察,对理事会工作组的项目给予支持

和协助,资助金额不得超过北极国家。② 其意图是限制观察员国通过资金投

入等方式影响北极国家的决策,防止其作用过于突出。③ 2013年北极理事

会第八次高官会议通过新的《北极理事会程序规则》以及《北极理事会观察

员手册》(并在后续几年继续增补),重申正式成员限定于北极八国,观察员

不具有决策权,主要是观察,可通过工作组作出贡献,并在科学和其他专门知

识、信息和财政资源等方面提供帮助。观察员的参与应加强和补充北极理事

会的工作,包括支持常任参加者,需要自己支付参会费用,不可以转为完全

会员。同时,观察员身份不是永久的,其资格延期需要审核,取决于成员国的

一致意见。任何观察员若从事违背《渥太华宣言》或《北极理事会议事规则》的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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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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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0,
 

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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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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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培清、孙凯:《北极理事会的“努克标准”和中国的北极参与

之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2期,第118—139页。
阮建平:《北极治理变革与中国的参与选择

 

———基于“利益攸关者”理念的思

考》,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19期,第5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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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其观察员身份将被取消。① 此外,北极理事会还收紧了对于观察员的资

格审核。在中方申请获通过后,土耳其和蒙古国在2013年晚些时候提交了申

请,希腊在2014年提交了申请,但都没有成功。总之,面对域外国家的参与压

力,北极国家在部分开放观察员身份的同时,进一步明确各类参与者间的区

隔。类似的封闭性也存在于北极经济理事会等其他一些北极治理机制中。②

不过,北极八国不可能完全处理所有北极事务,北极理事会等的权威性

需要国际社会的承认。③ 俱乐部封闭规则虽有助于维持影响、减少协商成本,

但限制了制度的代表性,不仅阻碍了治理资源的争取和动员,还可能刺激其他

国家创建和转换制度平台,对北极理事会构成竞争压力。④ 2016年9月,在北

极理事会成立20周年会议上,时任轮值主席国美国的北极大使戴维·巴尔

顿(David
 

Balton)将财政资源不足、永久参与方的能力有限、成员国与日益

增加的观察员之间的矛盾总结为北极治理的三大问题。⑤ 这些问题很大程

度上都与北极理事会自身的封闭性有关。同时,北极理事会成员国间也不

是铁板一块,部分北极国家对接受域外力量参与的态度较为开放。⑥ 冰岛和

丹麦指出,如果理事会不恰当回应中国等国的观察员身份要求,将损害北极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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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2023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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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为例》,载《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7期,第94—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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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的声誉,继而可能导致这些国家转向国际海事组织与《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等替代机制。①
 

2011年8月发布的《丹麦北极战略》中主张给予所有申

请者观察员身份,避免将理事会变成一个“排他性的俱乐部”,促使其他国家

转而寻求在联合国体系内建立一个与之平行的北极论坛。② 冰岛更在2013
年10月创立了北极圈论坛

 

(Arctic
 

Circle
 

Forum),该论坛向所有国家和国

际组织开放,旨在进行多边对话与协调,讨论北极环境保护等问题,但其组

织化程度和权威性影响有限。③

北极气候变化和北极资源与航道开发的前景,推动了域外国家参与北

极治理。北极国家对之坚持“防范+接触”的态度,试图利用地理优势,对非

北极国家加以制度性的排斥和限制。北极理事会在有选择地吸纳部分域外

国家成为观察员的同时,对观察员的资格标准、申请流程和权责做了更明确

的规定,严格控制非北极国家的参与权限并增大其承担的义务。可以说,排

他性开放是北极理事会扩容的本质。④ 如何适应及克服“域内国家”主导的

制度封闭性成为中国等“域外国家”参与北极治理的重要课题。

(二)
 

争取观察员身份与中国的“近北极国家”身份叙事

中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北极国家,21世纪初以来,由于北极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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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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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tic
 

Ambitions:
 

Understanding
 

China's
 

Admission
 

to
 

the
 

Arctic
 

Council,
 

2004—2013,”
 

in
 

Leif
 

Christian
 

Jensen
 

and
 

Geir
 

Hønneland,
 

eds.,
 

Handbook
 

of
 

the
 

Politics
 

of
 

the
 

Arctic,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5,
 

pp.388-407;
 

Valur
 

Ingimundarson,
 

“Managing
 

a
 

Contested
 

Region:
 

The
 

Arctic
 

Council
 

and
 

the
 

Politics
 

of
 

Arctic
 

Governance,”
 

pp.183-198;
  

Heather
 

Exner-Pirot,
 

“The
 

Arctic
 

Circle,
 

Wayne
 

Gretzky,
 

and
 

the
 

Future
 

of
 

Arctic
 

Cooperation,”
 

April
 

19,
 

2013,
 

https://www.rcinet.ca/eye-on-the-arctic/2013/

04/19/the-arctic-circle-wayne-gretzky-and-the-future-of-arctic-cooperation/,访问时间:2023年4
月5日。

New
 

Europe
 

Brussels
 

team,
 

“Denmark
 

outlines
 

Arctic
 

engagement
 

strategy,”
 

New
 

Europe,
 

August
 

28,
 

2011,https://www.neweurope.eu/article/denmark-outlines-
arctic-engagement-strategy/,访问时间:2023年4月5日。

郭培清:《北极圈论坛:北极理事会的“榻旁之虎”?》,载《世界知识》,2013年第

21期,第40—41页。
有学者将之总结为“门罗主义”逻辑。肖洋:《排他性开放:北极理事会的“门罗

主义”逻辑》,载《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9期,第1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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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航道和资源开发的前景以及相关事务在世界政治中重要性的提升,参

与北极治理对中国的意义日益凸显。① 同时,中国参与北极航道、非生物资

源、渔业、旅游资源开发的意愿及能力不断增强②,中国意识到北极理事会在

北极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积极寻求成为观察员,以提升参与北极事务的话语

权和正当性。同时,其他域外国家为获得观察员身份而付出的努力也构成

了竞争压力。中国在2006年底启动北极理事会观察员资格申请程序,并于

2007年4月向北极理事会高官会提交第六次部长级会议观察员身份的申

请。此次高官会最终同意给予中国临时观察员(ad-hoc
 

observer)身份,同时

决定到部长级会议时再审议是否给予中国正式观察员身份。③
 

2009年4月,

中国作为临时观察员参加在挪威举行的北极理事会第六次部长级会议,但

此次会议并没有通过中国、意大利、韩国和欧盟的正式观察员身份申请,表

示理事会要继续讨论观察员在北极理事会中的作用问题。④ 2012年4月,中

国再次提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身份的申请,北极国家也悉知中国对北

极治理的兴趣⑤,但是,一些北极国家对中国在北极地区扩大影响心存疑虑

①

②

③

④

⑤

David
 

Curtis
 

Wright,
 

“China's
 

Growing
 

Interest
 

in
 

the
 

Arctic,”
 

Journal
 

of
 

Military
 

and
 

Strategic
 

Studies,
 

Vol.15,
 

No.2,
 

2013,
 

pp.50-70.
Linda

 

Jakobson
 

and
 

Jingchao
 

Peng,
 

“China's
 

Arctic
 

Aspirations,”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Policy
 

Paper,
 

No.34,
 

Sweden,
 

November,
 

2012,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files/PP/SIPRIPP34.pdf,访问 时 间:

2023年4月5日;
 

David
 

Curtis
 

Wright,
 

“The
 

Dragon
 

Eyes
 

the
 

Top
 

of
 

the
 

World-Arctic
 

Policy
 

Debate
 

and
 

Discussion
 

in
 

China,”
 

CSMI
 

Red
 

Books,
 

Study
 

No.8,
 

the
 

U.S.,
 

August,
 

2011.
Arctic

 

Council,
 

“Draft
 

Minutes
 

from
 

the
 

Arctic
 

Councils
 

Senior
 

Arctic
 

Officials
 

Meeting
 

in
 

Tromsø,
 

Norway,
 

April
 

12-13
 

2007,”
 

https://oaarchive.arctic-council.org/

handle/11374/371,访问时间:2023年4月5日。
李伟芳、吴迪:《

 

东亚主要国家与发展中的北极理事会关系分析》,载《国际展

望》,2010
 

年
 

第6
 

期,第92页。
早在2004年,时任北极理事会高官会议主席戛纳·帕尔森(Gunnar

 

Palsson)就
曾来华访问,表示希望中国参与理事会活动,共同应对北 极 地 区 的 气 候 变 化 问 题。

Matthew
 

Willis
 

and
 

Duncan
 

Depledge,
 

“How
 

We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bout
 

China's
 

Arctic
 

Ambitions:
 

Understanding
 

China's
 

Admission
 

to
 

the
 

Arctic
 

Council,
 

2004—

2013,”
 

pp.388-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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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防范,在政治、安全、经济和环保等方面都出现了所谓“中国威胁论”①。如

前所述,虽然观察员身份是受限的安排,但仍有门槛,需要成员国的一致同

意,需要中方付出积极的说服努力。

这一时期,中国作为后来者在自身各方面能力和准备有限的情况下,外

交目标是打开自身参与北极事务的空间,重点是争取制度平台和渠道的“北

极理事会外交”。② 中国政府和学界努力论证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理由,强

调北极气候变化关乎中国自然、经济和社会诸多方面,关乎中国可持续发

展,表明中国有意愿也有能力为北极治理作出积极贡献,同时对北极国家释

放必要的安抚信号,力求说服北极理事会尽早接受观察员身份申请。③

这些话语的关键任务是应对北极理事会的制度封闭逻辑,作为区域治

理机制,北极理事会基于地理属性的封闭逻辑较为明确,其正式成员资格取

决于是否为北极国家这一地理因素。北极治理涉及的诸多场域都在北极国

家的主权管辖范围内,对于域内外国家的区分也被区域治理实践所普遍采

纳,其在国际社会的接受度也较高。但是,如果拘泥于由北极理事会所界定

的非北极国家身份,中国就很难超越他者定位,因此需要在话语层面发展恰

当的北极身份叙事,弱化北极国家与非北极国家身份区隔,凸显自身与北极

之间的联系,论证自身参与理事会活动的理由和正当性。④ 经过一番探索和

①

②

③

④

孙凯、王晨光:《国外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不同解读及其应对》,载《国际关系

研究》,2014年第1期,第31—39页。
参看唐国强:《北极问题与中国的政策》,载《国际问题研究》,

 

2013年第1期,第

15—25页;
 

郭培清、孙凯:《北极理事会的“努克标准”和中国的北极参与之路》,第118—

139页;贾桂德、石午虹:《对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思考》,载《国际展望》,
 

2014年

第4期,第5—28页。
胡正跃:《中国对北极事务的看法———外交部胡正跃部长助理在“北极研究之

旅”活动上的报告》,载《世界知识》,2009年第15期,第54页。
孙凯:《中国北极外交:实践、理念与进路》,载《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5期,第

37页。特别是在2011年中国第二次被推迟观察员申请之后,国内一些分析人士在这一

时期曾明确批评北极理事会的封闭性,这也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参看Linda
 

Jakobson
 

and
 

Jingchao
 

Peng,
 

“China's
 

Arctic
 

Aspirations”;
 

Marc
 

Lanteigne,
 

“China's
 

Emerging
 

Arctic
 

Strategies:
 

Economics
 

and
 

Institutions,”
 

Centre
 

for
 

Arctic
 

Policy
 

Studies,
 

Iceland,
 

2014,
 

https://ams.overcastcdn.com/documents/Marc_Lanteigne2.pdf,访问时间:2023
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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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近北极国家”
 

(Near-Arctic
 

State)这一身份表述脱颖而出,成为中国

官方认定的北极政策表述关键词。①

“近北极国家”身份叙事的特点是在地理临近性意义上凸显北极事务对

中国的重要影响,既顺应北极理事会规则所秉持的地理逻辑,又创造出与观

察员目标相适配的中间性身份,重在说明中国虽不能提出主权和管辖主张,

但也应该拥有相应的合法权益和关切,进而为成为观察员提供理由。官方

层面较早对外使用“近北极国家”表述的是前中国驻瑞典大使兰立俊。中国

于2012年再次提交成为正式观察员的申请。同年11月6日,兰立俊在时任

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瑞典举办的一次观察员会议上阐述中国进入北极理

事会的主张。他指出,北极气候变化、国际航运等问题具有跨地区性质,影

响到非北极国家利益,强调接纳新的观察员有助于增强理事会的包容性,在

跨区域问题上提供更广阔的视角,对理事会工作具有积极意义。他同时明

确承认北极国家的主导权,认可北极理事会的重要地位,表达了中国为北极

科学活动及其他领域合作作出贡献的意愿。在这一发言中,兰立俊特别提

出中国是一个“近北极国家”,指出中国地理上距离北极并不遥远,强调北极

地区的气候环境变化等可能对中国气候、农业和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

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问题已成为北极理事会许多附属机构的中心议题,从

而论证中国参与北极理事会的理由。②

2013
 

年3
 

月,中国的正式观察员申请进入北极理事会春季高官会议议

程。中方也加大外交说服的力度,“近北极国家”成为一系列表态的核心关

键词。中国代表团团长高风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中国作为近北极国家,北

极地区的自然环境变化和经济开发对中国的气候、生态环境、农业生产和社

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北极事务涉及气候变化、国际航运等跨区域

问题,需要环北极国家和其他国家共同携手应对。”他同时表示:“非北极国

①

②

一般认为,“近北极国家”的概念来源于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极地战略所主任张侠

研究员。陆俊元:《北极地缘政治与中国应对》,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339页;叶艳

华:《东亚国家参与北极事务的路径与国际合作研究》,载《东北亚论坛》,2018年第6期,
第95页。

“China
 

Defines
 

Itself
 

as
 

a
 

‘Near-Arctic
 

State’,”
 

May
 

10,
 

2012,
 

http://www.
sipri.org/media/pressreleases/2012/arcticchinapr,访问时间:2023年4月5日;

 

Linda
 

Jakobson
 

and
 

Jingchao
 

Peng,
 

“China's
 

Arctic
 

Aspi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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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作为观察员参与理事会工作,有助于有关各方共同携手,有效应对北极各

种紧迫的区域和跨区域问题,促进理事会用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北极跨区域

问题,提升理事会的国际影响力。”①同一时期,《人民日报》在3
 

月22
 

日特别

刊发署名钟声的评论员文章《积极参与北极合作》,指出:“近年来国际社会

加大了对北极的关注,中国作为近北极国家,也在积极参与北极事务国际合

作,共同应对北极变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尊重北极国家在北极问

题上的重要利益和主要作用。……作为近北极国家,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深

受北极变化影响,重视参与北极合作理所应当。”
 

②这些论述都突出了“近北极

国家”的身份定位。它既凸显中国与北极地区地缘邻近的现实,以此论证自身参

与的基本理由;又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国从更广泛的非北极国家中分离开来,说明

中国不能被简单地一并排斥;最后还暗示中国对自身与北极国家差别的承认,展

示自我克制与约束。非北极国家在北极治理机制中的弱势地位与地理因素的制

约密不可分。“近北极国家”概念顺应并创造性地发挥了北极理事会制度封闭性

的核心逻辑,为自身创造了与获取观察员身份这一目标相匹配的身份叙事。

2013年5月15日,北极理事会基律纳部长会议最终正式接纳中国为正

式观察员。5月16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文章,指出:“今后中国将一如既

往地同北极理事会和北极国家积极合作,在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北极环保方

面作出自己的贡献。”③外交部发言人则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中国一贯支持

理事会的宗旨和目标,承认北极国家在北极地区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以及在理事会的主导作用,尊重北极地区原住民和其他居民的价值观、利

益、文化和传统。理事会上述决定将有助于中方在理事会框架内与有关各

方就北极事务加强交流与合作,为理事会工作作出贡献,促进北极地区的和

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④这些表态承认了北极国家和北极理事会的特殊地

①

②

③

④

中国政府网:《专访:中国愿为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2013年3月23
日,来源:http://www.gov.cn/jrzg/2013-03/23/content_2360686.htm,访问时间:2023
年4月5日。

钟声:《积极参与北极合作》,载《人民日报》,2013
 

年3
 

月22
 

日。
刘仲华、商璐:《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载《人民日报》,2013年5月16日。
外交部网站:《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北极理事会接受中国为观察员事答记者问》,

2013年5月15日,来源: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dhdw_673027/

201305/t20130515_5432938.shtml,访问时间:2023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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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承诺支持理事会及其工作,明确中国对北极国家的安抚信号。

总之,从2006年提出申请至2013年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期

间,作为说服北极国家的整体策略的一部分,中国围绕这一制度参与目标有

针对性地构建了中国是
 

“近北极国家”的身份叙事。①
 

“近北极国家”依循制

度封闭的地理区域性逻辑,创造性地构建出一个中间身份,将中国自身同北

极国家以及其他非北极国家都做了区分。它一方面凸显了中国与北极地区

的地理关系,强调北极事务对自身的影响,暗示中国与相当多数非北极国家

的区别,以此突破传统的非北极国家身份的限制,论证获得观察员身份的正

当性。另一方面,这一身份叙事也承认自身不享有那些独属于北极地区国

家的权利,与各类主权管辖事务相隔离,符合理事会相关要求,避免刺激北

极国家。

包括“近北极”身份叙事在内的说服策略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

2013年基律纳部长会议上,中国的申请并没有被单独列出进行特别讨论,反

而是欧盟的申请成为辩论焦点,并最终被推迟。② 成为观察员并获得相应的

参会权、知情权、发言权和提案权,得以参与北极理事会下属的六个工作组

的活动,是中国制度化参与北极治理的关键一步。

(三)
 

北极治理参与目标提升与中国的“北极利益攸关方”身份叙事

曾有研究认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身份的获得意味着有关方面对中国

的身份承认,预期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将更为顺畅。③ 但是,制度参与和身份

磨合不是一蹴而就的,封闭与竞争并未停止,甚至更加凸显。如前所述,北

极理事会等区域制度依旧保持着严格的封闭性,即便中国获得了正式观察

员身份,
 

也并未改变在北极治理中受限制的地位。同时,随着中国在北极各

①

②

③

Marc
 

Lanteigne
 

and
 

Su
 

Ping,
 

“China's
 

Developing
 

Arctic
 

Policies:
 

Myths
 

and
 

Misconceptions,”
 

Journal
 

of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3,
 

No.1,
 

2015,
 

pp.1-25.
黄栋、贺之杲:《欧盟参与北极治理的合法性研究》,载《德国研究》,2017年第3

期,第54—67页。
孙凯:《参与实践、话语互动与身份承认———理解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进程》,第

42—62页。



52   国际政治科学(2023年第3期)

方面参与实践的深入,参与能力和意愿日益增强,参与北极治理的目标也逐

步提高。① 近年来,极地安全被提升至中国国家安全战略范畴②,2016年发

布的“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积极参与网络、深海、极地、空天等领域国

际规则制定”③。除了深度参与国际海洋治理机制和相关规则的制定与实

施,2021年发布的“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还特别提出参与北极务实合作,建
设“冰上丝绸之路”。④ 中国北极外交日益强调要在北极治理领域国际规则

的制定、解释、适用和发展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提升自身话语权与影响力。⑤

随着参与目标提升,中国的北极身份叙事在近年来出现调整。

北极理事会的成员资格和话语权分配并不与国家实力及贡献大小等挂

钩,虽然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各项能力不断提升,作为观察员也获得了一定

权利和机会,但在北极理事会中还是受到严格限制。就参与北极治理国际

规则制定而言,中国作为观察员所获得的主要是知情权和表达权,但对理事

会议程和决策缺乏影响力,且没有提升地位的路径。“近北极国家”的身份

叙事虽然为中国参与北极事务争取了空间,但也日益暴露出其局限。“近北

极国家”
 

概念存在界定的困难,易受到质疑和攻击。⑥ 它既意味着自认不享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Valur
 

Ingimunda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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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Politic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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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pp.183-198;
 

Linda
 

Jakobson
 

and
 

Jingchao
 

Peng,
 

“China's
 

Arctic
 

Aspirations”.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三十二条。
中国政府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2016年3月17日,来源:http://www.gov.cn/xinwen/2016-03/17/content_5054992.
htm,访问时间:2023年4月5日。

中国政府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2021年3月13日,来源: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

content_5592681.htm,访问时间:2023年4月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北极政策》,2018年1月26日,来

源:https://www.gov.cn/zhengce/2018-01/26/content_5260891.htm,访问时间:2023年

4月5日;阮建平:《“近北极国家”还是“北极利益攸关者”———中国参与北极的身份思

考》,载《国际论坛》,2016年第1期,第48、59页。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2019年5月的北极理事会外长会议上就说:“北京声称

自己是一个
 

‘近北极国家’,然而中国与北极之间最短的距离是900英里。只有北极国家

和非北极国家,不存在第三类国家,声称自己是第三类国家并不能给中国带来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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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ing
 

North:
 

Sharpening
 

America's
 

Arctic
 

Focu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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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https://ee.usembassy.gov/americas-arctic-focus/,
 

访问时间:2023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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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独属于北极地区国家的权利,又可能疏远其他非北极国家。虽然“近北极

国家”的身份叙事不应被轻易放弃(理由包括避免引发外部疑虑等),但已不

足以支撑中国扩大和深化参与北极治理的目标诉求。① 要为中国进一步参

与北极治理打开空间,在充分利用北极理事会观察员身份之外,还有必要探

索其他选择,也需要扩展自身的身份叙事作为配合。

在此背景下,一些学者在中国获得观察员身份前提出的“北极利益攸关

方”概念逐渐为官方所接受,成为中国北极治理身份叙事新的核心关键词。

2015
 

年10月,我国外交部、国家海洋局等有关部门组团参加在冰岛举行的

“第三届北极圈论坛大会”,时任外交部长王毅在视频致辞中强调“中国是北

极的重要利益攸关方”,承诺中国将在北极事务中贯彻“尊重、合作与共赢”

三大政策理念。② 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张明指出,中国在地理上属于“近北极

国家”,北极地区的自然变化和资源开发对中国的气候、环境、农业、航运、贸

易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直接影响,中国是北极的重要利益攸关方。中国是

北极事务建设的参与者和合作者,北极的未来不仅仅关乎北极国家和北极

地区人民的福祉,而且也关系到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也愿意同各方共

建“和平稳定、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的北极”。③ 此后,“北极利益攸关方”

在各类官方表述中一再出现,逐步成为中国北极身份叙事的重心。

国内学界已充分论证“北极利益攸关方”叙事的优点,“利益攸关方”是

全球治理中的常用概念。相比“近北极国家”,“北极利益攸关方”跳出地理

逻辑,更直接地表述北极治理与中国的利益关联性,有助于避免疏远其他非

北极国家,更重要的是其有着更高的开放性,能够匹配参与目标提升的现

实。“利益攸关方”不仅是对自身利益的表达,也包含责任论述,以期发挥一

定的安抚作用。中国更明确地向国际社会宣示自身在北极地区具有重要利

①

②

③

赵洋:《身份叙事与中国参与北极事务身份建构》,载《东北亚论坛》,2022年第1
期,第96—116页。

外交部网站:《王毅部长在第三届北极圈论坛大会开幕式上的视频致辞》,2015年

10月16日,来源:https://www.mfa.gov.cn/web/wjbzhd/201510/t20151017_352676.
shtml,访问时间:2023年4月5日。

外交部网站:《外交部副部长张明在“第三届北极圈论坛大会”中国国别专题会

议上的主题发言》,2015年10月16日,来源: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

674904/zyjh_674906/201510/t20151017_7945486.shtml,访问时间:2023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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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在这些利益应得到尊重的同时强调自身是北极事务的建设者和参与者,

包括公共物品的提供者。这一叙事力图将中国在北极地区的责任和利益统

一起来,充实自身参与北极治理的正当性论述。①

这一叙事反映出中国获得观察员身份后,应对北极区域治理制度封闭

性的策略变化。“北极利益攸关方”可能并非如一些研究所暗示的那样替代

“近北极国家”,二者各有侧重,分别从地域和领域功能两个维度对参与理由

进行论证,同时“近北极国家”也成为支撑“北极利益攸关方”的重要依据。

2018年1月26日,中国政府发布《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

书”),系统阐述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政策目标和基本原则,完善自身参与北

极治理的政策论述。白皮书明确中国“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的定

位,声明中国是“近北极国家”,是陆上最接近北极圈的国家之一,以之作为

“利益攸关方”的关键理由,反映出中国北极政策的延续性。白皮书又指出,

“中国与北极的跨区域和全球性问题息息相关,特别是北极的气候变化、环

境、科研、航道利用、资源勘探与开发、安全、国际治理等问题,关系到世界各

国和人类的共同生存与发展,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北极域外国家的利益密不

可分”,突出强调北极治理的跨区域和全球维度,以之论证中方在其中的利

益关联与参与理由。②

与这一身份定位相配合的是,白皮书既承认北极理事会是“研究北极环

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主要政府间论坛”,又一再凸显“所有国家”“国际社

会”和“人类”在北极问题上的重要性,指出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气候

变化、国际海事、公海渔业管理等领域规则的制定。白皮书明确将《联合国

宪章》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位为“现行北极国际治理体系的核心”,援引

《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即《斯瓦尔巴德条约》)作为中国参与北极活动的

国际条约和国际法依据,突出自身虽不在北极地区享有领土主权和管辖权,

①

②

阮建平:《北极治理变革与中国的参与选择
 

———基于“利益攸关者”理念的思考》
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19期,第52—61页;董利民:《中国“北极利益攸关

者”
 

身份建构———理论与实践》,载《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6期,第65—77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北极政策》,2018年1月26日,来

源:https://www.gov.cn/zhengce/2018-01/26/content_5260891.htm,访问时间:2023年

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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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依据相关条约有开展科技和经济等方面活动的合法权利。①

这些表态明确传递了中国将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代表的全球性机

制作为北极治理体系核心的信号,反映出中国参与北极治理路径的重要调

整。在尊重北极国家权利的同时,中方认为现行北极秩序需要因应形势渐

进调整。北极事务兼具地区属性与全球属性,在气候变化、国际航运等跨区

域问题上尤其如此。② 北极区域治理制度的封闭性使域外国家及国际组织对

北极理事会等多有不满,在北极理事会成员国要求其他行为体承认其权利的

同时,域外国家则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为依据要求北极国家尊重自身在

该区域的合法权益。③ 随着北极事务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以及更多行为体的

积极加入,北极治理中全球性制度与区域性制度间的竞争逐渐凸显,不同主

体以及各种规则与规范主张间的碰撞为中方的相关努力提供了重要背景。④

相比以北极理事会出台的具有国别和区域限制的规则,突出以联合国为代表

的全球性机制、平台和规范有助于推动北极治理向平等合作的“共治”方向转

变。⑤ “北极利益攸关方”的身份叙事更加适配中国参与目标及策略的转变。

既有研究将“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视作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这

一总体性身份通过领域和地域两个维度在北极治理场域的投射。⑥ 本文结

合制度参与的身份承认实践对之加以解释。北极理事会等平台基于地理属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北极政策》,2018年1月26日,来
源:https://www.gov.cn/zhengce/2018-01/26/content_5260891.htm,访问时间:2023年

4月5日;赵隆:《北极治理范式研究》,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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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载《国际论坛》,2019年第4期,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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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第92—107页;肖洋:《北极治理规范供给过剩与有限融合》,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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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期,第125—153页。

潘敏、徐理灵:《超越“门罗主义”:北极科学部长级会议与北极治理机制革新》,
载《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1期,第93页。

赵洋:《身份叙事与中国参与北极事务身份建构》,载《东北亚论坛》,2022年第1
期,第96—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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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主权原则所构造的制度封闭逻辑有严格的排他性,在国际社会有较高

的接受度,中国难以直接质疑和突破。随着自身治理参与目标的提升,制度

封闭可渗透性进一步收窄,中国转而探索超越区域框架的约束,引入全球性

规则,将北极治理重塑为全球空间,以之支持自身对规则制定话语权的追

求。作为这种策略变化的一部分,“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的身份叙

事也摆脱了地理框架的束缚,拓展了中国的参与理由。

(四)
 

小结

中国已成为北极事务治理的积极参与者,随着参与进程的推进,特别是

参与北极治理目标的提升,中国对于自身身份的叙事框架呈现出阶段性调

整。在“北极理事会外交”阶段,基于争取观察员身份的有限制度参与目标,

中国选择顺应北极理事会的规则逻辑,在既有标准的地理框架内展开“近北

极国家”的身份叙事,突破北极国家与非北极国家的区隔,结合其他的说服及

安抚作为,获得了北极理事会观察员身份。随着中国进一步提升参与目标,积

极寻求参与北极治理规则制定,北极理事会封闭性的限制更加凸显。继而,中

方超越地理框架,发展出“利益攸关方”框架来丰富自身身份叙事,将“近北极

国家”统括在内,强调北极治理的跨区域性和全球面向,以《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等作为自身诉求的正当性依据,试图进一步打开参与北极治理的空间。从

“近北极国家”到以“北极利益攸关方”为主的叙事的转换及组合,有助于中国

在北极治理问题上形成“不缺位又不越位”的身份平衡,也展示了后来者在制

度封闭政治中的策略能动性,验证了由参与目标、参与条件与制度封闭规则三

者间的对比所界定的制度封闭可渗透性对于后来者身份叙事的影响。

四、
 

结论

国际组织与多边机制中普遍存在对不同行为体的区隔、排斥及等级式

安排。相关政治动态在当前国际秩序转型的背景下日益凸显,也是中国崛

起过程中面对的重大课题。国际制度社会封闭性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兴议

程,以揭示制度封闭性的延续及再生产为重点。本文将研究重点转向被排

斥方的实践能动性,聚焦于分析它们通过身份叙事调整来推进制度封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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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本文指出,由后来者在国际制度中的参与目标、参与条件和制度封闭

规则相互参照所界定的制度封闭可渗透性对于其参与制度过程中的承认实

践策略有着关键影响。面对带有封闭性的国际制度,受限制方的身份叙事

选择取决于对制度封闭可渗透性的判断,在后来者参与同一制度的进程中

尤其同其参与目标的变化密不可分。在参与某一领域治理的过程中,后来

者起初的追求多限于获得成员资格及参与机会,倾向于依循制度封闭逻辑

展开身份叙事,试图通过说服和安抚来获得包容与接纳。在进入制度之后,

自身治理参与目标趋于提高,基于自身条件又难以在特定封闭规则下达成

(在局内人强化封闭性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后来者则可能寻求在既有制

度的封闭逻辑之外扩展自身参与治理的身份叙事。

本文以中国参与北极治理为案例做了展示和检验。在全球气候变化的

推动下,北极治理日渐超越了区域范畴。作为北极治理的关键机构,北极理

事会具有明确的制度封闭性。就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过程而言,在争取北

极理事会观察员身份的早期阶段,中国主要遵循其制度封闭标准的叙事框

架,构建“近北极国家”的身份叙事,通过说服和安抚赢得地位承认。在成为

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国后,根据自身治理参与目标的提升与制度封闭性的持

续,中国通过“北极利益攸关方”扩展身份叙事,强调相关事务的跨区域和全

球属性,力求提升自身在北极治理中的制度话语权。这些变化体现了制度

封闭可渗透性对于后来者身份叙事选择的关键影响。

中国与国际制度互动中的同类案例还有不少,且在不断增加。具体如

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问题,中国对“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以及“印太

经济框架”(IPEF)的应对,中国与七国集团等西方发达国家俱乐部机制以及

同东盟、南盟等周边及“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关系演变等。宏

观则表现为中国同美国所主导的日益强调其“自由民主国家俱乐部”属性的

所谓“自由国际秩序”间的战略互动。后续研究可以结合其他案例,特别是

结合不断涌现的新事实,对相关理论命题加以更为系统的检验,思考和讨论

国际制度的社会封闭逻辑如何引发不同形式的身份政治实践。①

① 超越中国经验,诸如印度等国同联合国安理会与核不扩散机制的关系等同样值

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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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启示在于,当代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进程中不仅有进入与容纳

的积极互动,也有压制与抗争的消极互动,进入不一定意味着斗争的终结,

而受挫也未必就走向冲突。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实践形式丰富多彩,结果

多种多样,且日渐进入新的境界,很难从各种传统理论预设出发进行研究,

需要更加全面及时的讨论。伴随自身利益与影响力的拓展,面对崛起过程

中必然遇到的各种制衡(包括制度制衡)压力,如何处理与某些对自身采取

排斥和限制态度的全球及区域性制度安排的关系,如何充分调动有利条件,

完善自身的战略叙事,推动和平有序的秩序变迁,已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的

重大问题,需要做出审慎和全面的思考。


